附件1

安居区上门为企业服务责任人信息表

	项目
	姓名
	性别
	工作单位
	职务
	联系方式

	
	
	
	
	
	手机
	电子邮箱（QQ）

	分管领导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联 系 人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注：请区经信局、区工业集中区、区农业局、区畜牧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商务局按照本单位分工，将此表填写完整，经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5月31日前交区效能办。


